
毕业实习报告撰写要求
一、实习报告的写法和要求
实习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。 

1．标题：标题可以采取规范化的标题格式，即“发文主题”加“文种”，也可以是观点式标题。 

2．正文：正文一般分前言、主体、结尾三部分。 

（1）前言。写出实习主题、时间、地点等基本内容。

（2）主体。这是实习报告最主要的部分，这部分详述实习研究的基本情况、做法、经验，以及分析实习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、观点和基本结论。 

（3）结尾。结尾的写法比较多，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、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；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，进一步深化主题；或提出问题，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；或展望前景，发出鼓舞和号召。

3．民语言学生可用维语或汉语写作，汉语言学生用汉语写作，实习报告字数不少于3000字。
4．实习报告内容必须真实，不得抄袭。学生应结合自己所在工作岗位的工作实际写出本专业实习报告。

二、对实习报告的排版装订要求

1．实习报告排版打印统一用A4（21 X 29.7cm）格式。

2．标题用小二号黑体加粗，正文用四号宋体。行距为固定值20磅。
3．页面上边距2.54cm，下边距2.54 cm，左边距3cm，右边距2.2cm。
4．实习报告页码从正文页面起计算。页码字号，选用小四号粗黑体并居中。
5．实习报告封面使用教务处统一制定样式。

6．实习报告装订顺序为实习报告封面、实习报告评分表、实习报告正文。
7．实习报告封面和实习报告评分表可在校园网http://www.xjjz.cn “教学工作”栏下载“毕业生实习相关表格”。
三、实习报告的指导

1．实习报告的撰写过程需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。
2．学生与指导教师应相互建立有效联系，就实习报告的批阅意见及时沟通。

3．指导教师批阅完实习报告并评定出成绩后，将实习报告交系部办公室保存。实习报告具体撰写几稿由指导教师确定。
4．实习报告指导教师由系部选派，指导教师名单应向学生公布。
5．各系部自行拟定实习报告指导工作相关制度（如成绩评定标准、指导教师职责等）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并报教务处备案，以保证指导工作顺利进行。
四、特别说明
1．实习报告及实习鉴定（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）应于2014年5月30日前寄到中队长处（地址：乌鲁木齐市长沙路1108号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，邮编：830013，收件人为各区队中队长）。
2．因实习报告迟交，影响系部报送成绩者，将会延误毕业证发放时间，后果自负。
3．实习报告不合格者不发毕业证。
4．发现有雷同者视为抄袭，实习报告成绩记“不合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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